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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特色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廢止) 

 
民國 109年 09月 23日行政會議廢止 

 

一、服務學習的基本精神為涵養學生具有關懷社區的服務情操和對社會的責任感，並在實踐

本校「進德修業」的校訓，達到「志工靜宜」的校園文化特色，與完成天主教大學服務

社會的使命之下，各開課單位得融入其專業特色於服務學習課程，另開設特色服務學習

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 

二、本課程開課名稱為「特色服務學習」，為彰顯各開課單位之特色，須於特色服務學習後增

加該開課單位之特色名稱，例「特色服務學習–○○○服務」。 

三、本課程等同必修服務學習課程，經服務學習發展中心與學系(含學士學位學程)確認後始安

排開課。 

四、本課程開課之相關行政作業流程需依照「靜宜大學開課辦法」辦理，更名流程則需經共

同暨通識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本課程為一學期之校定必修，0學分，修習期間最晚須於二年級前執行完畢；若因課程所

需須於二年級執行，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學校同意。每週授課時數需符合本校規定，

且每週至少授課2小時，課程修習內容須符合服務學習課程修習內容之規定。 

六、學生除選擇各開課單位指定之服務機構外，亦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依其意願提出「特殊

申請」。「特殊申請」分「不便從事校外服務」、「返鄉服務」及「社團服務」三類。申請者

須依「靜宜大學服務學習校定必修課程施行辦法」之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服務學習發展

中心審查核准。 

七、各學系(含學士學位學程)得自行辦理具其特色之講座，經服務學習發展中心認可後最多可

認抵6小時之基礎講座。 

八、本課程施行期間除服務學習班級活動費外，每班將視課程需要提供課程助理費用，及交

通費補助，以利課程順利推動。 

九、本課程不得申請專業服務學習補助經費。 

十、特色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教師需於開課前提供課程計畫書予服務學習發展中心，課程結束

後由學生提供班級成果報告一份。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eb.pu.edu.tw/~pu101b0/2_RULES/regulation02/rule02_02.pdf


民國 106年 05月 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04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